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0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廖汶彬即廖倉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珊珊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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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徐雅琳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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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

算及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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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亦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分別明定

　　，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合先敘明

　　。

二、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下稱債務人）前於民國110年11月

22日聲請清算，本院於112年7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

5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因

清算財團豐原中正路郵局存款101元、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

行存款1538元、新光人壽保單質借及解約金63285元，由本

院依債權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已作成分配表，記載分配之

順位、比例及方法，並依該分配表將該款項分配予各債權

人，且將該分配表公告在案，債權人均無異議，乃裁定終結

清算程序，並經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

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等民事裁定及相關卷證可憑。

三、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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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債務人於112年7月20日到112年12月31日，從事臨時工工

作，月薪是35,000元，無補助，亦無扶養任何人，每月個人

支出為25000元；113年1月1日迄今，在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從事水電工作，月薪3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

止，有補助9個月，每月補助2萬元，共補助18萬元，每月個

人支出為3萬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

　　故自112年7月20日起迄今，債務人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⒉另因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

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故須計算普通債權人之

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而定。查

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其於聲請清算

前一年即109年12月23日到110年12月22日，從事臨時工，每

月薪資22000元，每月個人支出為最低生活費支出17515元，

其每月剩餘4485元，109年12月23日起至110年12月22日止共

剩餘53820元；債務人於108年12月22日至109年12月21日

止，從事臨時工，月薪22000元，無補助，亦未扶養任何

人，個人支出為109年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515元，則債

務人每月剩餘4485元，一年剩餘為53820元等情，業據債務

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復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

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

卷可稽，則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及依法應

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07640元(計算式

53820×2＝107640)，而普通債務人受償之額度為64924元，

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金額分配表附卷可稽，故普通債權

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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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

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

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

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債權人

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或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普通

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債務人得另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142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

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陳忠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美萍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

償額(B

＝A×R)

債務人依第

133條規定

所應清償之

最低總額(E

＝C－D)

繼續清償至

第141條所

定各債權人

最低應分配

額之數額(F

＝E－B)

第142條所定

債權額20%(G

＝A×20%)

繼續清償至

第142條所定

債權額20%之

數額(H＝G－

B)

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784135 9194 15244 6050 156827 147633

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0000000 17104 28357 11253 291735 274631

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472111 5536 9178 3642 94422 88886

星展(台灣)

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171829 2015 3340 1325 34366 3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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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光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555464 6513 10798 4285 111093 104580

遠東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87316 3369 5585 2216 57463 54094

元大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

公司

466286 5467 9065 3598 93257 87790

台新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

公司

92262 1082 1794 712 18452 17370

良京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345334 4049 6713 2664 69067 65018

元大國際資

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43234 2852 4728 1876 48647 45615

富邦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

公司

660354 7743 12837 5094 132071 124328

總計 0000000 64924 107640 42716 0000000 4581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

(R)

1.1725%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

受償比例

1.944%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C) 528000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

說明)(D)

42036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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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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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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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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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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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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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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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0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廖汶彬即廖倉輝




代  理  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珊珊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徐雅琳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
算及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亦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分別明定
　　，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合先敘明
　　。
二、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下稱債務人）前於民國110年11月22日聲請清算，本院於112年7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因清算財團豐原中正路郵局存款101元、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存款1538元、新光人壽保單質借及解約金63285元，由本院依債權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已作成分配表，記載分配之順位、比例及方法，並依該分配表將該款項分配予各債權人，且將該分配表公告在案，債權人均無異議，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經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等民事裁定及相關卷證可憑。
三、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
　⒈債務人於112年7月20日到112年12月31日，從事臨時工工作，月薪是35,000元，無補助，亦無扶養任何人，每月個人支出為25000元；113年1月1日迄今，在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從事水電工作，月薪3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 止，有補助9個月，每月補助2萬元，共補助18萬元，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
　　故自112年7月20日起迄今，債務人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⒉另因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故須計算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而定。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其於聲請清算前一年即109年12月23日到110年12月22日，從事臨時工，每月薪資22000元，每月個人支出為最低生活費支出17515元，其每月剩餘4485元，109年12月23日起至110年12月22日止共剩餘53820元；債務人於108年12月22日至109年12月21日止，從事臨時工，月薪22000元，無補助，亦未扶養任何人，個人支出為109年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515元，則債務人每月剩餘4485元，一年剩餘為5382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復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稽，則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07640元(計算式53820×2＝107640)，而普通債務人受償之額度為64924元，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金額分配表附卷可稽，故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或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142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陳忠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美萍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分配額之數額(F＝E－B)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135

		9194

		15244

		6050

		156827

		14763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

		17104

		28357

		11253

		291735

		27463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111

		5536

		9178

		3642

		94422

		8888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1829

		2015

		3340

		1325

		34366

		32351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5464

		6513

		10798

		4285

		111093

		10458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7316

		3369

		5585

		2216

		57463

		5409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286

		5467

		9065

		3598

		93257

		87790



		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2262

		1082

		1794

		712

		18452

		1737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334

		4049

		6713

		2664

		69067

		65018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234

		2852

		4728

		1876

		48647

		4561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0354

		7743

		12837

		5094

		132071

		124328



		總計

		0000000

		64924

		107640

		42716

		0000000

		4581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1.1725%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1.944%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C)

		


		


		


		


		


		528000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D)

		


		


		


		


		


		42036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0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廖汶彬即廖倉輝


代  理  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珊珊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徐雅琳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
算及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亦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分別明定
　　，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合先敘明
　　。
二、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下稱債務人）前於民國110年11月2
    2日聲請清算，本院於112年7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
    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因清
    算財團豐原中正路郵局存款101元、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
    存款1538元、新光人壽保單質借及解約金63285元，由本院
    依債權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已作成分配表，記載分配之順
    位、比例及方法，並依該分配表將該款項分配予各債權人，
    且將該分配表公告在案，債權人均無異議，乃裁定終結清算
    程序，並經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112年
    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等民事裁定及相關卷證可憑。
三、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
　⒈債務人於112年7月20日到112年12月31日，從事臨時工工作，
    月薪是35,000元，無補助，亦無扶養任何人，每月個人支出
    為25000元；113年1月1日迄今，在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從
    事水電工作，月薪3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 止，
    有補助9個月，每月補助2萬元，共補助18萬元，每月個人支
    出為3萬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
　　故自112年7月20日起迄今，債務人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⒉另因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
    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故須計算普通債權人之
    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而定。查
    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其於聲請清算
    前一年即109年12月23日到110年12月22日，從事臨時工，每
    月薪資22000元，每月個人支出為最低生活費支出17515元，
    其每月剩餘4485元，109年12月23日起至110年12月22日止共
    剩餘53820元；債務人於108年12月22日至109年12月21日止
    ，從事臨時工，月薪22000元，無補助，亦未扶養任何人，
    個人支出為109年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515元，則債務人
    每月剩餘4485元，一年剩餘為5382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
    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復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
    稽，則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07640元(計算式53820×2＝1
    07640)，而普通債務人受償之額度為64924元，有本院消債
    中心清算事件金額分配表附卷可稽，故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
    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
    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
    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
    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債權人
    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或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普通
    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債務人得另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142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陳忠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美萍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分配額之數額(F＝E－B)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135 9194 15244 6050 156827 14763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 17104 28357 11253 291735 27463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111 5536 9178 3642 94422 8888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1829 2015 3340 1325 34366 32351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5464 6513 10798 4285 111093 10458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7316 3369 5585 2216 57463 5409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286 5467 9065 3598 93257 87790 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2262 1082 1794 712 18452 1737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334 4049 6713 2664 69067 65018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234 2852 4728 1876 48647 4561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0354 7743 12837 5094 132071 124328 總計 0000000 64924 107640 42716 0000000 4581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1.1725%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1.944%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C)      528000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D)      42036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0號
聲請人(即   
債務人)     廖汶彬即廖倉輝




代  理  人  魏其村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珊珊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羅建興  
相對人(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徐雅琳  
相對人(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對人(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對人(即   
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
算及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亦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分別明定
　　，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合先敘明
　　。
二、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下稱債務人）前於民國110年11月22日聲請清算，本院於112年7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因清算財團豐原中正路郵局存款101元、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存款1538元、新光人壽保單質借及解約金63285元，由本院依債權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已作成分配表，記載分配之順位、比例及方法，並依該分配表將該款項分配予各債權人，且將該分配表公告在案，債權人均無異議，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經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等民事裁定及相關卷證可憑。
三、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
　⒈債務人於112年7月20日到112年12月31日，從事臨時工工作，月薪是35,000元，無補助，亦無扶養任何人，每月個人支出為25000元；113年1月1日迄今，在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從事水電工作，月薪3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 止，有補助9個月，每月補助2萬元，共補助18萬元，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
　　故自112年7月20日起迄今，債務人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⒉另因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故須計算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而定。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其於聲請清算前一年即109年12月23日到110年12月22日，從事臨時工，每月薪資22000元，每月個人支出為最低生活費支出17515元，其每月剩餘4485元，109年12月23日起至110年12月22日止共剩餘53820元；債務人於108年12月22日至109年12月21日止，從事臨時工，月薪22000元，無補助，亦未扶養任何人，個人支出為109年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515元，則債務人每月剩餘4485元，一年剩餘為5382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復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稽，則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07640元(計算式53820×2＝107640)，而普通債務人受償之額度為64924元，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金額分配表附卷可稽，故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或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142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陳忠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美萍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分配額之數額(F＝E－B)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135

		9194

		15244

		6050

		156827

		14763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

		17104

		28357

		11253

		291735

		27463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111

		5536

		9178

		3642

		94422

		8888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1829

		2015

		3340

		1325

		34366

		32351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5464

		6513

		10798

		4285

		111093

		10458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7316

		3369

		5585

		2216

		57463

		5409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286

		5467

		9065

		3598

		93257

		87790



		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2262

		1082

		1794

		712

		18452

		1737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334

		4049

		6713

		2664

		69067

		65018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234

		2852

		4728

		1876

		48647

		4561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0354

		7743

		12837

		5094

		132071

		124328



		總計

		0000000

		64924

		107640

		42716

		0000000

		4581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1.1725%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1.944%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C)

		


		


		


		


		


		528000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D)

		


		


		


		


		


		42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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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開始清
算及終止清算程序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
　　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亦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分別明定
　　，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合先敘明
　　。
二、債務人廖汶彬即廖倉輝（下稱債務人）前於民國110年11月22日聲請清算，本院於112年7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執行清算，因清算財團豐原中正路郵局存款101元、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存款1538元、新光人壽保單質借及解約金63285元，由本院依債權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已作成分配表，記載分配之順位、比例及方法，並依該分配表將該款項分配予各債權人，且將該分配表公告在案，債權人均無異議，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經確定，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50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4號等民事裁定及相關卷證可憑。
三、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
　⒈債務人於112年7月20日到112年12月31日，從事臨時工工作，月薪是35,000元，無補助，亦無扶養任何人，每月個人支出為25000元；113年1月1日迄今，在原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從事水電工作，月薪33000元，113年1月1日起至同年9月 止，有補助9個月，每月補助2萬元，共補助18萬元，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
　　故自112年7月20日起迄今，債務人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⒉另因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尚有餘額，故須計算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而定。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其於聲請清算前一年即109年12月23日到110年12月22日，從事臨時工，每月薪資22000元，每月個人支出為最低生活費支出17515元，其每月剩餘4485元，109年12月23日起至110年12月22日止共剩餘53820元；債務人於108年12月22日至109年12月21日止，從事臨時工，月薪22000元，無補助，亦未扶養任何人，個人支出為109年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515元，則債務人每月剩餘4485元，一年剩餘為53820元等情，業據債務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復有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附卷可稽，則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07640元(計算式53820×2＝107640)，而普通債務人受償之額度為64924元，有本院消債中心清算事件金額分配表附卷可稽，故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四、綜上所述，本件清算程序既經裁定終結確定，而債務人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免責，依首揭說明，本院自應為債務人不免責之裁定。惟債務人於本件不免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而達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所定之數額，且債權人受償額達其應受分配額時；或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債務人得另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142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五、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陳忠榮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新
台幣1,500元之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美萍
附表
普通債權人 債權額(A) 分配受償額(B＝A×R)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E＝C－D)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分配額之數額(F＝E－B)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G＝A×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H＝G－B)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84135 9194 15244 6050 156827 14763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 17104 28357 11253 291735 27463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111 5536 9178 3642 94422 88886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1829 2015 3340 1325 34366 32351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5464 6513 10798 4285 111093 10458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7316 3369 5585 2216 57463 5409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286 5467 9065 3598 93257 87790 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2262 1082 1794 712 18452 1737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45334 4049 6713 2664 69067 65018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234 2852 4728 1876 48647 4561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0354 7743 12837 5094 132071 124328 總計 0000000 64924 107640 42716 0000000 45816 普通債權人已受償比例(R)  1.1725% 繼續清償至E欄所列數額，普通債權人受償比例   1.944%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C)      528000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如裁定理由欄三(一)2之說明)(D)      420360 




